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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

教 育 厅 文 件

宁教法〔2023〕122 号

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印发《全区教育系统 2023 年

民族团结进步月活动方案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教育局，宁东管委会社会事务局，各高等院校、

区属中等职业学校，厅直属中小学：

现将《全区教育系统2023年民族团结进步月活动方案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各地各校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自治区教育厅

2023 年 8 月 30 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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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区教育系统 2023 年民族团结进步月

活动方案

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

会精神，根据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组织开

展 2023年民族团结进步月活动的通知》（宁党办〔2023〕53号）

精神，为扎实开展好全区教育系统民族团结进步月活动，特制定

如下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

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、视察宁夏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，聚

焦“民族团结一家人、中华民族一家亲”主题，认真落实铸牢中华

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“555”工作思路，以示范创建活动为

重点，守正创新、以点带面，形成教育系统创建的良好氛围，有

形有感有效推动示范区建设取得更加明显的实质性进展，汇聚起

全面建设经济繁荣、民族团结、环境优美、人民富裕的社会主义

现代化美丽新宁夏的强大力量。

二、活动主题

民族团结一家人、中华民族一家亲。

三、活动时间

2023年 9月 1日—9月 30日期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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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活动内容

（一）集中组织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。深入学

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及视

察宁夏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，通过发挥教育系统民族团结进步

模范集体和个人表率作用，示范引领各族师生不断树牢休戚与

共、荣辱与共、生死与共、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，持续增强对

伟大祖国、中华民族、中华文化、中国共产党、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的认同。贯彻落实好《自治区教育厅等十一部门关于加强学校

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施方案》，各地各校利用 9月新

学年开学有利时机，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第一课活

动，通过组织开展主题班会、团日、队日、主题党日等，厚植青

少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，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在每一个孩

子的心灵深处。深入挖掘全国、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先进事迹，

生动讲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宁夏故事，充分展现教育系

统在示范区建设中取得的阶段性成果，促进各族师生像石榴籽一

样紧紧抱在一起，为“建设美丽新宁夏、共圆伟大中国梦”凝聚人

心、汇聚力量。

（二）在机关抓好“牢记总书记嘱托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

意识”教育专题学习。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、集中研讨交流、

专题学习培训等，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

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及视察宁夏重要讲话指示

批示精神，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引领者、实践者和推



0 4 0

进者。

（三）广泛宣传自治区人大常委会《关于推动建设铸牢中华

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决定》。该《决定》为推动铸牢中华民

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。各地各学校要结

合学习宣传自治区党委十三届四次全会精神，统筹用好各种宣传

资源，坚持网上宣传和网下宣传同步，发动师生广泛参与网络答

题、征文比赛活动，让《决定》主要内容在师生中人人皆知，着

力营造全员参与示范区建设的良好氛围。

（四）开展“庆佳节、增共识、促交融”活动。利用中秋佳

节传统节日，举办“我们的节日”活动，积极营造各族学生共学共

乐的学习氛围，引导学生增强文化认同，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加深

了解、增进感情，共建美好家园、共创美好未来。

（五）开展“抓创建、树典型、作示范”活动。各地各校积

极参与全区第十三批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评选活动，组织开展

互观互检活动，建设一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

地，命名一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示范校，着力打造创

建工作升级版，有形有感有效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

区建设。

（六）开展主题作品征集遴选、教育资源共享工作。依托已

征集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方案、教育模式、典型

经验、先进事迹、校本教材、特色课程、教师教案、专题精品课、

课后服务、校园文化等方面的获奖优秀作品，充分发挥互联网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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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阵地作用，利用各地各校融媒体中心、校园网等平台加强宣传

工作，在全区教育系统迅速掀起学习宣传高潮。教育厅通过教育

电视台、微信公众号等形式，对优秀作品进行宣传，促进全区校

际间、学段间的民族团结进步互动交流、学习互鉴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注重统筹协调。各地各校要结合开展主题教育、自治

区党委十三届四次全会精神学习宣传工作，高度重视、精心组织，

坚持正确导向，突出主题主线，结合当地实际，对民族团结进步

月活动作出部署，安排专人负责进一步实化细化工作措施，切实

形成全面动员、全员参与、全力推进的良好局面，确保民族团结

进步月活动扎实开展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地各校要充分发挥铸牢中华民族共

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实践基地作用，广泛组织师生参观学习，让中

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。要拓展宣传活动渠道，积极探索运

用互联网、短视频、微信公众号等新手段新途径，增强宣传教育

效果，切实营造团结和谐的良好氛围。

（三）确保取得实效。各地各校要坚持面向基层、面向师生，

多运用师生喜闻乐见的方式，多搭建师生便于参与的平台，最大

限度调动广大师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，既要做看得见、摸得着的

工作，也要做大量“润物细无声”的事情，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月活

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。

各地各校要精心组织实施，认真梳理经验做法，及时报送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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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信息，活动总结于2023年9月26日前报教育厅民族教育处。联

系人：唐红英，联系电话：0951-5559091，邮箱：nxjjcwhy@163.com。

抄送：自治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2023 年 8月 3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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